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暨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福建福光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

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福光股份拟房屋租赁暨日常关联

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双翔（福建）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 

法定代表人：张清海 

注册资本：（美元）贰仟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5月19日 

经营范围：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新型机电元件等新型电子元器件

的生产；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专用设备、测试仪器的生产；应用类软件产

品的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

发；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永威国际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张宇捷 

（二）与福光股份的关联关系 

双翔（福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翔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宇捷

先生，张宇捷先生是福光股份实际控制人何文波的姐姐何珍的儿子。因此，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股则》的有关规定，双翔电子系福光股份

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租赁的房屋及土地为双翔电子合法所有，福光股份自

2013年租赁该房屋及土地至今，双方合作稳定，双翔电子未出现违反相关合同

约定的情形，因此，双翔电子具有履约能力。 

二、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福光股份与双翔电子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租赁合同》（以下称“原合同”），

约定福光股份向双翔电子租赁房屋及土地，租赁日期：2016年1月1日—2020年

12月31日。 

福光股份拟续租房屋及土地，并增加租赁面积。租赁厂区面积52.4亩，建筑

面积为12,345.75平方米。承租的租赁物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为每月429,400元。租

金及物业管理费价格系延续原合同价格，结合市场平均租赁价格，与双翔电子

协商确定。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每年支付一次，福光股份于每年3月31日前支付。

根据本次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及租金测算，预计本次交易总计租金及物业费为

23,569,200元。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福光股份拟与双翔电子签订的《租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座落在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租赁厂区面积52.4亩，建筑面积

为12,345.75平方米，包含：厂房8,282.06平方米，配套用房4,063.69平方米。 

2、起租日期自2020年5月1日起，厂房租赁期限6年，至2026年4月30日止；

配套用房租赁期限20个月，至2021年12月31日。 

3、租赁期满，福光股份享有优先租赁权，福光股份如需继续承租，应于租

赁期满前三个月，书面向双翔电子提出要求，经双翔电子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

合同。 

4、租赁物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为每月429,400元，其中厂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

为每月288,100元，配套用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为每月141,300元。 

5、“原合同”项下已交付的一次性租赁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整（转为本合

同保证金）。 

6、本合同经福光股份董事会审议同意后，于双方盖章之日生效。本合同履



行期限满三年后，需重新提交福光股份董事会审议，经同意后方可继续执行。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福光股份租赁双翔电子房屋和土地系作为定制产品研发、生产场所，本次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原因为： 

（一）该房屋和土地位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范围内，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毗邻交通主干道，可节约物流运输成本，场地面积与配套

设施均符合福光股份生产经营相关要求。 

（二）本次福光股份延长租赁期并增加租赁面积，是基于福光股份未来长

期稳定生产经营需求。 

（三）租金及物业管理费价格系延续原合同价格，结合市场平均租赁价格，

与双翔电子协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福光股份的经营独立性，福光股份不会因本

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形成依赖。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福光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福光股份独

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福光股份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福光股份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

人的租赁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无需提交福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福光股份房屋租赁暨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基于福光股份日常经营发生，并

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并已经福光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本次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福光股份房屋租赁暨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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